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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祥咨询有限公司与宁波市北仑吉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咨询合同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8-08 16:27:03  

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甬民四初字第33号

原告浙江科祥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11号凯旋门商业中心18层1座。  

法定代表人陶胜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德林，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秦全荣，浙江科祥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办事处经理。  

被告宁波市北仑吉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白峰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郑爱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波珍，男，该公司供销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方锐，男，该公司质管部经理。  

原告浙江科祥咨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宁波市北仑吉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咨询合同纠纷一案，于2006年1月20日

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06年1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

人徐德林、秦全荣，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波珍、周方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3年10月6日，原、被告签订一份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进行ISO9001（2000）质量认

证体系技术指导项目的技术服务，认证咨询服务费用为20000元。原告已按约履行了义务，被告也于2003年12月26日取

得了国家认可的认证证书，但被告只支付了10000元咨询服务费。余款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根据合同约定，违约方应支

付另一方认证咨询费用的70%的违约金。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技术咨询费10000元，支付违约金14000元。  

被告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辩称，双方约定被告支付余款的条件是拿到政府的2万元奖励后才支付，但被告只拿

到1万元奖励，故被告未支付余款有理。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  

1、技术服务合同书一份，拟证明双方存在技术合同关系；  

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一份，拟证明被告获得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原告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  

3、宁波市北仑区发展计划与经济局文件，拟证明被告获得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可按有关规定在2004年7月30日前

领取政府奖励。  

应原告申请，本院从宁波市北仑区发展计划与经济局调取了一份文件及收款收据，原告对此无异议并以此证据拟证

明被告已按有关规定领取了1 万元奖励。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  

1、技术合同一份，拟证明原告提交给法院的合同与被告所持的合同有两处不一致；  

2、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拟证明原告当时将文件交给被告，同时向被告保证合同履行后，被告能得

 



到政府2万元奖励。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质证时认为原告单方作了两处修改。对证据2、3，被告无异议。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被

告质证时无异议。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质证时无异议，并表示对其提供的合同与被告提供的合同中不一致之处，以被告提供的

为准。对证据2，原告质证时无异议，但认为合同里并未约定原告向被告保证合同履行后，被告能得到政府2万元奖励的

内容。  

经前述当事人举证、质证和当庭陈述，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该合同虽与被告所持的合同有两处不一致，

但原告已表示以被告提供的合同为准，故对本案所涉的合同可以被告提供的合同为准。对证据2，因被告无异议，可以

认定。对证据3，因被告无异议，且与本院调取的证据相一致，可以认定。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因原、被告无异

议，可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 ，因原告无异议，可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03年1月2日，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扶持工业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其中规定：鼓励企业开展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凡取得ISO9000系列认证的，一次性奖励企业2万元人民币；本意见从2003年1月1日起执行，一定三年

不变。如有关政策国家有重大的变化，按新政策执行；本意见适用于北仑区属的工业企业。原告得悉该政策后，为承接

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技术指导及咨询业务，向被告宣传了该政策内容，表明如被告获得ISO9001（2000）质量

体系认证证书，可按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上述文件的规定获得2万元政府奖励，故被告如做ISO9001（2000）质量体系

认证实际上不用自己出钱。为此，双方于2003年10月6日签订了一份《技术服务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派出富有经

验的咨询师指导被告根据ISO9001：2000标准对被告湿式报警阀、洒水喷头等（范围）实施咨询服务，使其正常运行，

以达到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保持生产过程控制，并满足ISO9001：2000标准要求，实现被告获得中国进出口商检认证中

心质量认证体系认证证书的目的；原告为被告进行必需的基础知识的培训，对象包括企业领导、部门主管、主要骨干、

职工等，培训内容包括ISO9001：2000标准和建立文件化质量体系，辅导时间不少于15个工作日，1个工作日以6-8个小

时；原告根据ISO9001：2000标准指导被告修改文件化质量体系和文件的审核等八项。验收、评价方法为：被告取得

CCIC认证证书即为原告咨询验收合格。认证咨询费用为20000元，取证时付10000元，ISO专项补助资金到帐一周内付

10000元。本合同签字或盖章即生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任何一方无故不履行合同即构成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合

同生效后一个月之内，违约方应支付另一方50%的认证咨询费用作为违约赔偿；合同生效一个月之后，违约方应支付另

一方70%的认证咨询费用作为违约赔偿。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提供咨询服务等义务。2003年12月26日，中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总公司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给被告注册号为4003Q12699ROM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一份，该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所适用的范围为ZS系列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生产和售后服务。被告取得该证书后，依约支付给原告10000元认证咨

询费用。2004年5月11日，宁波市北仑区发展计划与经济局下发了仑计经技[2004]202号《关于下达2003年度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技术创新等奖励计划的通知》，通知该区各有关街道办事处、镇（乡）工办通知有关企业在7月30日前到该局

办理领取政府奖励的有关手续。根据该文件的规定，被告按其所获的上述质量体系认证从该局领取了1万元奖励。对合

同约定的剩余的10000元认证咨询费用被告以其只领到了1万元奖励而未领到原告当时宣传的2万元奖励为由拒付。  

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为《技术服务合同书》，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所谓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

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签订的合同，但从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原告派出经验丰富的咨询师指导

被告根据ISO9001：2000标准对被告模具、塑料制品、五金、电器零件等（范围）实施咨询服务、认证咨询费用为20000

元等内容来看，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实为技术咨询合同。双方签订的该合同系双方自愿，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被告取得了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公司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认证证书后未

表异议，并已按约履行了10000元付款义务。现双方争议的最主要焦点是被告支付余款的条件是否是在其领到政府的2万

元奖励后才支付？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仅约定“ISO专项补助资金到帐一周内付10000元”。可见，双方对补助金

的具体数额并未写明，即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被告支付余款的条件是必须在被告领到政府的2万元奖励后才支付。虽然原

告在签订合同时曾向被告宣传过如被告获得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证书，被告可按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上述

文件的规定获得2万元政府奖励，故被告如做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实际上不用自己出钱，但原告所宣传的内容

是鉴于当时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原告并未欺诈被告。至于被告后来获得质量体系认证书后只领到了1万

元政府奖励，并非是原告的缘故。故被告认为其支付余款的条件是在领到政府的2万元奖励后才支付的抗辩理由不成

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认证咨询费有理，应予支持。但因原告在签订合同前向被告宣传可拿2万元政府奖励，且

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也约定“ISO专项补助资金到帐一周内付10000元”，导致被告理解支付余款的条件是被告领到政府的

2万元奖励，因此被告拒付余款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ISO专项补助资金数额约定不明，对此双方均有责任。因此原告要求

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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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宁波市北仑吉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浙江科祥咨询有限公司技术咨询费10000元，此款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浙江科祥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0元，款汇浙江省省本级财政专户结算分户，帐号

398000101040006575515001，开户银行农业银行西湖支行，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良 宏 

审 判 员 王 岚 

审 判 员 陈 贤 军 

二○○六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宋 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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